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文件
兰银发〔2007〕274号

关于印发《甘肃省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突发事件

应急处置实施办法》的通知

人民银行各市、州中心支行，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甘肃省分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兰州分行，甘肃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甘肃省邮政储汇局，兰州市商业银行，白银市、平凉市城市信用社：

为提高我省应对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以下简称联网核查系统）突发事件的能力，规范联网核查系统突发事件的处置程序，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试行）的通知》（银发[2007]385号），结合我省联网核查工作实际，制定了《甘肃省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实施办法》,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主题词：联网核查  应急处置  实施办法  通知

	  内部发送：主管副行长，支付结算处，办公室，反洗钱处，科技处，征信管理处，

榆中，皋兰，永登，红古县（区）支行，存档。

	  联系人：管晓岩
	联系电话：0931-8800573
	（共印 25 份）

	  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办公室
	2007年11月16日印发


甘肃省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高应对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以下简称联网核查系统）突发事件综合管理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规范联网核查系统突发事件处置程序，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银发〔2005〕196号）、《银行业金融机构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业务处理规定（试行）》（银办发〔2007〕126号）、《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操作规程（试行）》（银办发〔2007〕126号）等规章制度，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甘肃省辖区内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和银行业金融机构（以下简称银行机构）对联网核查系统突发事件的预防、预警、报告和处置适用于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突发事件包括：

（一）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突发的社会安全事件造成联网核查系统或其节点的崩溃，严重影响联网核查业务的正常办理。

（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造成可用人力资源短缺，严重影响联网核查业务的正常办理。

（三）联网核查系统或其节点出现故障，影响联网核查业务的正常办理，且业务恢复时间超过8小时。

第四条  本办法根据对联网核查业务的影响程度，将突发事件划分为特大事件、重大事件、较大事件和一般事件四个等级。

（一）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为特大事件：

（1）辖内所有银行机构网点以接口方式和非接口方式均不能正常办理联网核查业务，且恢复时间超过48小时。

（2）公安部信息共享系统中与省内或10个以上地市（含所辖县，下同）相关的公民身份信息出现严重误差，且恢复时间超过48小时。本办法所称严重误差是指某地市辖内所有常住人口的公民身份信息在公安部信息共享系统中缺漏，或其准确率低于50%。

（二）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为重大事件：

（1）辖内所有银行机构网点以接口方式和非接口方式均不能正常办理联网核查业务，恢复时间超过8小时但不超过48小时（含48小时，下同）。

（2）辖内所有银行机构网点均不能以非接口方式正常办理联网核查业务且恢复时间超过8小时，但全部或部分接口行的银行机构网点可以接口方式正常办理联网核查业务。

（3）辖内接口行的所有银行机构网点均不能以接口方式正常办理联网核查业务且恢复时间超过8小时，但全部或部分银行机构网点可以非接口方式正常办理联网核查业务。

（4）公安部信息共享系统中的公民身份信息出现严重误差，恢复时间超过8小时但不超过48小时；或公安部信息共享系统中与10个以下地市相关的公民身份信息出现严重误差且恢复时间超过8小时。

（三）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为较大事件：

（1）辖内所有银行机构网点以接口方式和非接口方式均不能正常办理联网核查业务，且恢复时间超过8小时。

（2）辖内所有银行机构网点均不能以非接口方式正常办理联网核查业务且恢复时间超过8小时，但全部或部分接口行的银行机构网点可以接口方式正常办理联网核查业务。

（3）辖内所有银行机构网点均不能以接口方式正常办理联网核查业务且恢复时间超过8小时，但全部或部分银行机构网点可以非接口方式正常办理联网核查业务。

（四）除上述特大事件、重大事件、较大事件之外的其他突发事件为一般事件，包括：

（1）某市州的部分县市辖内所有或部分银行机构网点以接口方式和非接口方式均不能正常办理联网核查业务，且恢复时间超过8小时。

（2）辖区部分地市辖内所有或部分银行机构网点不能以非接口方式正常办理联网核查业务且恢复时间超过8小时，但全部或部分接口行银行机构网点可以接口方式正常办理联网核查业务。

（3）辖内部分接口行的部分银行机构网点不能以接口方式正常办理联网核查业务且恢复时间超过8小时，但全部或部分银行机构网点可以非接口方式正常办理联网核查业务。

（4）其他突发事件。

第五条  联网核查系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实施办法的制定和实施实行分级负责的原则。各级分支机构应及时成立联网核查系统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负责本级应急预案的各项工作，同时接收上级对口部门的指导。

辖区银行机构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的主要负责：

（1）向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领导小组报告联网核查系统突发事件及其处置情况。

（2）执行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领导小组发布的联网核查系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有关命令。

（3）组织本机构及分支机构的联网核查系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第二章  核查系统应急处置的预警和实施

第六条  建立和完善系统预防和预警机制

（1）联网核查系统运行维护部门应对联网核查系统的数据库资源和应用系统进行备份，严格执行主备机同时运行、双机热备的制度，以确保在系统出现问题时可以及时恢复。

（2）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办公室应通过硬件设备、应用软件、通讯网络、公安部信息共享系统数据质量等信息及时对突发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对联网核查系统正常运行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预测、分析、评估。
第七条  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和各银行机构按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有关规定逐级，及时、快速地将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报告，情况特殊的，可越级上报。报告原则上应采取书面形式，情况紧急的，应先行电话报告。报告内容应客观、真实、全面，不得主观臆断。

第八条  突发事件遵循分级决策、快速反映、果断决策的原则，对特大事件和重大事件的应急处置由人民银行总行领导小组决策；较大事件的应急处置由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决策，对无法处置的较大事件应提请人民银行总行领导小组决策；一般事件的应急处置由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领导小组决策，对无法处置的一般事件应提请上一级领导小组决策。

领导小组接到突发事件报告后，应立即召开领导小组会议，分析突发事件原因、影响，决策处置措施。对影响严重的，应组织专家会议研究，必要时提请上一级领导小组决策。

第九条  根据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的决策，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向支付结算部门、征信管理部门、科技部门、人民银行下一级分支机构领导小组以及辖内银行机构应急处置领导小组传达启动应急处置预案的命令；指导和督促各级部门认真履行应急处置相关职责，协调业务和技术应急处置事宜；掌握应急处置进展情况。人民银行下一级分支机构和辖内银行机构的有关部门应各司其职，积极配合，及时上报应急情况。

第十条  突发事件发生时，联网核查业务按以下方式处理：

（1）发生故障的银行机构网点委托能够正常进行联网核查的上级机构、其他银行机构或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进行联网核查。

（2）接口行网点的操作端如果不能以接口方式进行联网核查，可改为采用非接口方式；接口行网点的操作端如果不能以非接口方式进行联网核查，可改为采用接口方式。

（3）发生故障的银行机构网点无法采用以上方式进行联网核查的，应采取其他适当方式验证相关个人公民身份信息的真实性并办理相关业务；同时，应对故障期间办理的有关业务以及客户的联系方式进行登记，并在故障排除后及时对相关个人的居民身份证信息进行联网核查。银行机构在办理业务时难以确定客户出示的居民身份证真伪的，可要求客户出示居民户口簿、护照、机动车驾驶证等其他有效证件；如经佐证相关居民身份证确属真实证件，银行机构应留存相关证件复印件，并继续办理相关业务。如客户出示的是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银行机构可使用第二代身份证阅读机具进行鉴别；如经鉴别相关居民身份证确属真实证件，银行机构应继续办理相关业务。

第三章  核查系统应急处置的保障

 第十条  联网核查应急处置应达到以下要求：

（1）系统关键业务及技术岗位人员应严格实行AB角制度。

（2）加强对系统关键业务和技术岗位人员的保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发生时，采取必要预防措施，为系统关键岗位人员提供必需的工作、生活条件，确保其人身安全。

第十一条  人民银行、银行机构应建立应对联网核查系统突发事件的物资储备，并拨付用于突发事件发生时系统软硬件采购、维修及日常维护的应急资金。

第十二条  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支付结算处会同科技处组织辖内人民银行、银行机构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培训工作。应急培训应确保每一级、每一个相关的人员得到相应的培训。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银行机构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培训、模拟、实战等形式对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进行演练。

第四章  核查系统应急预案的管理

第十三条  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银行机构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订本单位的联网核查系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实施办法。地方性银行机构应将应急处置实施办法报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支付结算处备案。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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